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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理工学院实验室安全督导工作管理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实验室管理制度化、规范化，确保实

验室安全、平稳运行，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工

作的意见》《江苏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规程》《江苏理工学

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学校成立“实验室安全督导组”，督导组成员一般

由具有一定实验室管理经验的在职或离退休人员组成。人员待遇

参照教学督导组成员安排，列入学校工资外酬金支出预算。

第三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组织实验室安全督导的

聘任和督导的日常工作。

第四条 督导的工作范围包括校内各二级单位的所有实验

场所及实训场所。

第五条 督导员一般聘期为两年，特殊情况可提前解聘或

增补。

第六条 督导组发现的问题，应及时汇总并向学校相关职能

部门和单位通报，并监督整改情况。

第七条 督导员的主要职责是为我校实验室安全工作展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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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研、督察、评估、咨询、指导等，具体内容包括：

1.参与学校实验室与设备管理评估工作，对各学院实验室安

全管理、设备管理等工作进行指导、督察和评估；

2.指导各单位制定并完善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制度、规划和工

作计划；

3.参与校级实验室安全检查，协助做好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

和分级分类管理工作；

4.定期（每月一次）督查各单位实验室安全自查自纠情况，

尤其是安全责任体系建立、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；

5.督促、指导各单位对安全隐患进行整改，检查整改的落实

情况；

6.对各单位安全教育的效果进行检查，并提出建设性意见；

7.协助各单位对各类安全事故进行调查，提出处理建议。

第八条 督导员的聘任条件

1.热爱教育事业，热爱学校，坚持原则，作风正派，治学严

谨，实事求是，乐于奉献，责任心强；

2.熟悉国家有关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及学校的规章制度；

3.长期从事高校实验教学或实验室管理工作，有丰富的理工

科实验室管理经验和较强的管理能力；

4.一般应具有高级职称，年龄一般不超过 65 周岁。

第九条 督导工作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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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每学期初制定督导工作计划、落实任务，学期末进行工作

小结；

2.每月按计划进行一次安全检查，不定期对实验室进行全面

巡视、暗访，并填写安全检查记录或督导报告；

3.根据需要，召开学生义务安全员会议、教师座谈会，听取

师生对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；

4.受邀开展实验室安全培训、讲座等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

负责解释。


